体能测评不计算分值，采用合格制，凡其中任何一项不达标的，视为体能测评不合格。体能测评不合格的考生，不予进入下一步考录环节。体测参照《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体能测评项目和标准（暂行）》执行，具体项目如下：

1.男子组
	项目
	标准

	10米×4往返跑
	≤13″10

	1000米跑
	≤4′25″

	纵跳摸高
	≥265厘米

	立定跳远
	≥2.0米


2.女子组
	项目
	标准

	10米×4往返跑
	≤14″10

	800米跑
	≤4′20″

	纵跳摸高
	≥230厘米

	立定跳远
	≥1.5米


